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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

会议于 2020年 8月 13日在公司 20 层 A会议室召开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

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

态度，基于实事求是和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，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经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认真核查：报

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，也不存在

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20年6月30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经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对外担保的认真核查：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的

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经销商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具体详

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披露的《关于为经销商提供

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码：2020-054）。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公司尚未签署相

关担保合同。除上述情形外，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

形。公司审议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

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三、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经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认真核查，2020年半年度未发生重大

关联交易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关联交易的价格均按市场价格确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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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牛永宁                刘广灵                  谢春华 

 

 

2020 年 8 月 13 日 


